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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淀区落实厕所革命提升公厕服务品质 

工作实施方案 
 

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的批示要求，积极改

善市民如厕环境，提升公厕服务品质，依据《北京市城市管

理委员会关于印发落实厕所革命要求提升公厕服务品质方

案的函》（京管函〔2018〕87号）、《公共厕所建设规范》（DB11/T 

190—2016）、《公共厕所运行管理规范》（DB11/T 356—2017）、

《海淀区公厕建设、改造技术导则》等规范标准，结合我区

工作实际，特制订本方案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据初步摸底统计，我区行政区域内共有固定式公厕 1089

座、活动式公厕 30 组。其中固定式公厕，按照管理权限分，

由区环卫中心管理的有 525座，街、镇或社会单位自管的有

564 座；按照公厕类别分，三类及三类以上公厕有 765座,

旱厕和三类以下公厕有 324座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充分结合市民需求，有效解决市民如厕难的问题；按照

保障公厕“冬天不冷、夏天不热、全年不臭”的基本要求，

本着“因地制宜、应改尽改”的原则，实现公厕环保洁净、

科技应用、精细管理、便民利民的目标，充分发挥我区科技

优势，全面提升公厕硬件水平和内在服务品质，保障市民如

厕环境干净、整洁、便利、无异味。到 2020 年，实现全区



2 
 

公厕服务品质大幅度提升。 

三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有效解决市民如厕难问题。一是保障公厕配建指

标落地，督促项目开发建设单位按照规划配建指标要求，足

额配套建设公厕；二是进一步完善公厕布局，结合新建绿地

公园，配套建设固定式公厕或设置活动式公厕，弥补我区部

分区域公厕数量和厕位不足的问题；三是鼓励经营单位厕所

对外开放，按照市级激励政策机制，加大宣传力度，鼓励商

场、宾馆、饭店、餐馆、文化场所等经营单位承担社会责任，

对外开放厕所；四是建立完善公厕引导系统，加大公厕引导

牌设置，开发建设海淀区公厕服务导引 APP，实现公厕位置、

运行状况等相关信息查询。 

（二）全面提升如厕环境和公厕内在服务品质。一是实

施旱厕和三类以下公厕改造,结合“创卫”和美丽乡村建设

要求，将行政区域内旱厕和三类以下公厕改造为三类或三类

以上公厕，不具备改造条件的，在点位周边集体用地上新建

公厕或选址设置活动式公厕；二是提升三类及三类以上公厕

如厕环境,因地制宜，充分利用先进技术，在公厕加装新风、

除臭、节水、供冷供热及人性化设施设备；三是做好公厕运

行管理,建设、改造公厕的同时，解决“重建轻管”的问题，

将改造后的公厕统一交由区环卫部门实施专业化管理，提升

管护标准，建立长效管护机制，保持公厕始终干净、整洁，

无异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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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设标准 

依据《公共厕所建设规范》（DB11/T 190—2016），结合

区情特点，将我区公厕建设改造划分为 4类等级，即“一类、

二类、三类、活动式”。各单位参考《海淀区公厕建设、改

造技术导则》，高标准开展公厕建设改造工作。 

（一）一类公厕 

主要在商业区、重要公共设施、重要交通客运设施、公

共绿地及其他环境要求较高区域建设改造此类公厕。 

此类公厕建筑面积应≥50平方米，具备第三卫生间、管

理间和工具间；男女厕分别设面镜和洗手盆，并免费供应洗

手液和厕纸。 

（二）二类公厕 

主要在城市主、次干路及行人交通量较大的道路沿线区

域建设改造此类公厕。 

此类公厕建筑面积应≥40平方米，具备管理间和工具间；

设面镜和洗手盆，并免费供应洗手液和厕纸。 

（三）三类公厕 

主要在平房区、街巷胡同和农村地区建设改造此类公厕。 

此类公厕建筑面积＜40 平方米，是在不具备条件建设改

造“一类、二类”固定式公厕的情况下，可满足市民基本如

厕需求的公厕，应具备水冲、除臭、供热供冷等基本功能。 

（四）活动式公厕 

此类公厕是不具备建设固定式公厕的补充措施，应具备

除臭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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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计划安排 

按照市政府的总体任务要求，结合我区“创卫”和美丽

乡村建设需求，2018 年我区完成 100 座三类及三类以上公厕

提升改造任务，力争完成区内具备条件的旱厕改造； 2020

年完成剩余公厕的提升改造任务。2018 年任务计划如下： 

（一）2018 年 4月底前，调查摸底阶段 

1.区城市管理委会同区环卫中心，委托专业机构编制

《海淀区公厕建设、改造技术导则》，明确公厕改造标准，

并对全区公厕进行调查摸底，形成我区公厕管理台账。 

2.区农委、区环卫中心、各街镇配合完成全区公厕调查

摸底工作。 

（二）2018 年 5月，方案制定阶段 

1.各街镇做为改造主体，委托专业单位按照《旱厕改造

实施方案模板》和《公厕（不含旱厕）改造实施方案模板》，

编制各自辖区内旱厕改造实施方案和公厕（不含旱厕）改造

实施方案，并与施工方案一并报部门联审会审议。 

2.区环卫中心按照《公厕（不含旱厕）改造实施方案模

板》，编制完成 100 座公厕改造实施方案，并与施工方案一

并报部门联审会审议。 

（三）2018 年 6月至 11月，提升改造阶段 

各街镇、区环卫中心按照部门联审会审定的改造实施方

案，向区财政申请资金，按照国家相关规定，开展设计、施

工、监理等组织实施工作。 

（四）2018 年 12 月，检查验收阶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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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环卫中心和完成改造的街镇向联审会申报验收，联审

会依据改造实施方案组织第三方开展检查验收工作，验收合

格后区农委、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按照市级相关标准和程序申

请补助。 

六、资金估算 

完成全区所有公厕改造总投估算为 6 亿元。 

2018年，区环卫中心 100座公厕改造资金估算为 1亿元，

各街镇完成 324座旱厕和三类以下公厕改造资金估算为 0.97

亿元。 

2019年至 2020年，区环卫中心与各街镇管理的 665 座

三类及三类以上公厕改造资金估算为 4亿元。 

以上投资不含二类费及市政配套费用。各单位预算金额

由财政评审确定，最终金额以审计决算为准。 

对于接管公厕数量增加、运行标准和成本提高的公厕运

行费用，由区环卫中心另行测算报区政府审定核拨。 

七、责任分工 

建立“海淀区公厕建设改造部门联审会”制度，联审会成

员由区城市管理委、区农委、区社工委、区财政局、区水务

局、区园林绿化局、区环卫中心等单位组成。按照“调查摸

底—制定方案—联合审定—各自实施—完成验收”的工作流

程，组织实施全区的公厕建设改造。改造实施方案经部门联

审会通过后各自启动实施，完成改造后报部门联审会验收。 

（一）区城市管理委：负责牵头组织开展调查摸底，编

制公厕建设改造导则；组织召开联审会审议区环卫中心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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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镇编制的实施方案和施工方案；开展监督检查，向全区通

报工作进展；按照市级行业相关标准做好申请补助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区农委：负责指导各镇落实改造各自镇域内的公

厕（不含区环卫中心管理的）和社会单位自管的厕所；按照

市级行业相关标准做好申请补助相关工作。 

（三）区社工委：负责指导各街道落实改造各自辖区内

的公厕（不含区环卫中心管理的）和社会单位自管的厕所。 

（四）区财政局：负责公厕建设改造相关资金保障工作。 

（五）区水务局：负责协助开展公厕下水接入市政管线

工作。 

（六）区园林绿化局：负责改造所属公园、绿地内公厕，

完成改造后移交区环卫中心统一运行管理。 

（七）区环卫中心：负责改造其管理的公厕；做好公厕

接管和运行工作。 

（八）各街镇：负责改造各自辖区内的公厕（不含区环

卫中心管理的）和社会单位自管的厕所；做好公厕移交区环

卫中心相关工作。 

八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联络员制度，联审会各成员单位和各街镇要

明确 1名主管领导和具体人员，推进落实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本方案涉及的公厕建设改造资金由区财政投入，

区财政局做好相关资金保障工作。 

（三）为保障工作全面落实，将公厕服务品质提升工作

纳入区政府督察、绩效考核项目中，各相关单位定期报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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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落实情况。 

 

海淀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

2018 年 5月 

 

 

 

附件：1.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落实厕所革命

要求提升工程服务品质方案的函（京管函

[2018]87 号） 

2.公共厕所建设规范（DB11/T 190—2016）  

      3.海淀区公厕建设、改造技术导则（试行） 

4.旱厕改造实施方案模板 

5.公厕（不含旱厕）改造实施方案模板 

6. 2018年区环卫中心 100 座公厕改造台账 

7. 2018年各街镇 324 座旱厕改造台账 

8.关于研究中关村西区综合治理提升等工作的

会议纪要（海政会[2018]38号） 


